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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航訊息 

業務/促銷專案( )    航班訊息( )    訂位訊息( )    票務訊息( )    其他(v)   

MU【東方航空】關於提醒搭乘兩岸航線旅客關注最新行前檢測等相關要求的通知 

 

致各同業： 

 

兩岸客運航線旅客的行前檢測等相關要求調整如下： 

 自 4 月 1 日起，兩岸客運航線執行由雙向要求旅客行前 48 小時內核酸檢測調整

為 24 小時內抗原檢測結果為陰性。 

 兩岸旅客出入海關時填入健康申明卡。 

 對第三地旅客經由台灣中轉進入大陸仍需持有始發地 48 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  

 

因各地出入境政策隨時可能變化，請您及時關注當地政府、機場等部門發佈的最

新要求。未盡事宜以有關部門發佈的最新防控要求為准。建議您提前確定自己是

否符合始發地、經停地、中轉地或目的地的所有入境和防疫要求，提前準備好相

關文件，合理安排出行，以免耽誤您的行程。感謝您的理解和支持！ 

 

 

關於及時取消無效航段的提醒 

(1) 無效航段管理：我司在航班起飛 48 小時之前清理或取消由代理在 GDS 系統中申請或預

訂的東上航無效航段後，如該代理未在航班起飛 24 小時之前在 GDS 系統中對該無效航段進

行主動刪除，則視作無效航段違規行為，處罰金額為每位旅客每航段 10 美元。 

(2) 以上管理適用範圍包括東上航實際承運航段及市場方為東上航的代碼共享航段。 

(3) 已取消、變更的無效航段狀態包括但不限於 HX、UC、UN、NO、YK 等。 

(4) 將按月統計並通過各地 BSP 或 ARC 管理平臺自動向違規代理開具 ADM 單。 

 

特此通知 

中國東方航空台灣分公司 

                                                       客運銷售部 

 


